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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22-071号 

900928              临港 B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临港”、“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

到董事 11人，其中，独立董事 4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设立上海临港奉贤新城未来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的议案》 

为深度参与上海“五个新城”建设，加快推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

引领上海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意公司与上海双菱风能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菱风能”）和上海奉新智能制造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

新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上海临港奉贤新城未来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公

司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未来谷公司”），共同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园区，推动奉贤新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未来谷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本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210,000 万元，占未来谷公司注册资本的 70%；双菱风能拟出资人民币 60,000 万

元，占未来谷公司注册资本的 20%；奉新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占未来

谷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投资设立上海临港奉贤新城未来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数科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临港投资”）参与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数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临港数科基金”）。临港数科基金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拟定出资总额为

7.50亿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GP）认缴出资 0.10亿元。临港数科基金有限合伙

人（LP）拟定出资总额为 7.40 亿元，其中临港投资认缴出资 2.00 亿元；上海临

港核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核芯”）认缴出资 0.20 亿元；上海奉

贤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0亿元；上海松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

缴出资 0.70 亿元；万林龙认缴出资 0.50 亿元；上海舜睿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30亿元；上海城路市政公用管线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30亿元；孙镇跃认缴出资

0.30亿元；东冠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 亿元；上海东怡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

资 0.20 亿元；上海宏仕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 亿元；上海合环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亿元；上海乐迪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亿元；

奥乐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 亿元；上海虹华园艺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0.20 亿

元；芮志明认缴出资 0.20亿元；王庆喜认缴出资 0.20亿元；汪月英认缴出资 0.20

亿元；章辉认缴出资 0.10亿元。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德宏先生在临港核芯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临港核芯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

金额已在 3,000 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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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数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受托管理临港集团所持有的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海宁分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统筹资源、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园区运营管理服务输出能

力，增强轻资产运营服务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

助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意公司受托管理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临港经济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所持有的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

发区海宁分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 

临港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临港集团是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受托管理资产的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袁国华先生、张黎明先生、杨菁女士、熊国利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受托管理临港集团所持有的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丁桂康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

告，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外，公司副董事长张黎明先生因工作调整，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辞

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丁桂康先生以及张黎明先生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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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丁桂康先生、张黎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职、恪尽职守，在公

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公司的经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公司

及董事会对丁桂康先生、张黎明先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现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

要，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顾伦先生、刘德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职均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董事变动的公告》。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项议案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1日 


